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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家这个矛盾已经是第二次出
现了，每晚躺在床上，我都在琢磨怎么把
它彻底化解喽！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些
话可得听进去！”清晨，寒意尚未从衣服
上褪去，胜利路派出所民警王刚便径直
奔赴万方城小区的一户人家。

一双脚走遍千家万户，一双手叩开群
众之门，一声问候融入居民之心。这是胜
利路派出所民警王刚的起点，也是我市公
安局城西分局加强基层治理的基础。

要下沉管得细才能控得住
“王警官说得很对，保证改掉这个陋

习。”12月19日，万方城小区一家三口在
民警王刚的见证下握手言和，三人因家
庭琐事问题产生的纠纷得到化解。

“你们家情况我再清楚不过了，又犯
老毛病了是不是？电话里说不清楚，我
去你家一趟。”凌晨时分，接到小张（化
名）求助后，王刚几乎半宿没合眼，小张
家情况是万方城小区人人皆知的“老大
难”问题，几乎年年在调解，调解过后，家
里安稳不久，又开始闹别扭。入户当天，
王刚从情、理、法等角度向当事人进行劝
说教育，通过拉家常、忆往事、摆实例等
方式，让三人从思想深处感受到家庭和
睦的重要性。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交流、
劝说疏导，三人之间的矛盾终于被化解，
坐在一起相互倾诉心中的苦衷，并表示
今后会和睦相处，安心生活，共同营造幸
福、和谐、美好的家庭氛围。

“警民恳谈、入户走访”，胜利路派出
所坚持以这样的方式，对已受理的和潜
在的纠纷进行全面梳理分类分级，尽可
能做到当场解决，不耽搁、不拖延、不留
隐患，最大限度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
状态、化解在基层。

从泥土里破壳的化解机制
近期，城西区北商业巷社区“连心”

调解室迎来了一对因房产继承引发矛盾
的婆媳，经过北商业巷社区民警王刚和
社区工作人员及专业律师的调解，成功
将这一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据了解，当事人双方为婆婆郭某和儿
媳妇胡某，郭某的二婚丈夫陈某去世后，

儿媳妇胡某受陈某儿子委托，前来协商继
承陈某名下的位于胜利路39号院的一处
面积70多平方米的房产，并提议给婆婆郭
某15万元赔偿后，房子归陈某儿子所有。

调解现场，民警王刚和社区工作人员
及专业律师向婆婆郭某和儿媳妇胡某普
及了房产继承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市场
均价评估了房屋市值，并充分了解了双方
诉求及存在的生活困难。经过多轮调解、
协商后，儿媳妇胡某同意给婆婆郭某20万
元赔偿，婆婆郭某拿到赔偿款后，搬离至
其老房子居住，双方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
意，并承诺按时履行约定内容。

这是胜利路派出所北商业巷警务室
联合社区和专业律师组成“连心”调解
室，探索出多元调解工作机制，有效化解
矛盾纠纷的一项生动实践。面对面向当
事人释法解疑，耐心交流，讲清法理、讲
明事理、讲透情理，让当事人心平气和解
决矛盾纠纷。

“1+N党建联盟”、派出所所长兼任街
道（镇）党委副书记……在城西区，一批来
自于基层的首创找到了党务统领警务的
最佳结合点，胜利路派出所、彭家寨派出
所树立了全国、全省、全市“枫桥样板”。

矛盾“回头看”纠纷“了”彻底
“派出所的民警太负责任了，在他的

调解下，我和邻居之间多年的矛盾都化解
了，今天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和邻居现在
相处得怎么样儿呢？”对于调处的纠纷，城
西公安通过开展矛盾纠纷回访化解工作，
把“回头看”作为了解掌握群众对矛盾纠
纷化解结果是否满意的有效途径，做好善
后处理和当事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了解当
事人的思想动态，做通当事人的思想工
作，听取纠纷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和看法，
疏导情绪，巩固调解工作成效，防止矛盾
纠纷再次发生。对未履行调解协议的，督
促尽快依法履行调解协议，避免反弹，确
保辖区的社会治安和谐稳定。

今年以来，城西区社区民警全部进
驻辖区31个标准化社区警务室和278个
网格，80%以上时间沉入社区，矛盾纠纷
社区网格内化解率99%以上，辖区社区警
务效能和社会治理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记者 宁亚琴 摄影报道）

228个示范小区让垃圾分类成习惯
——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系列报道之二

案情回顾：
原告冯某和郝某、乔某（郝某、乔某二人原是夫妻

关系，冯某起诉时已离婚，以下都称二被告）是朋友关
系，2023年二被告因修车急需用钱，便找到冯某寻求
帮助，冯某本人也囊中羞涩，但还是想为朋友“两肋插
刀”，于是向某银行贷款70000元，在卡中留了4000元
用来扣银行利息，将66000元借给二被告使用，后因二
被告到期未能还款，冯某诉至法院，请求二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66000元、承担已产生的借款利息4000元。

裁判结果：
本案中，冯某从银行机构贷款又出借给二被告的

行为，属于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的
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套
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因此，
在本案中，冯某和二被告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二
被告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依法应当予以返还。也
就是说，虽然借贷合同是无效的，但是二被告依旧对
原告冯某负有返还义务。

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向原告共同返还66000元，
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法院认为因合同无效且原被告
皆有过错，故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在民间借贷合同当中，出借人出借资金的来源应

当符合法律规定，不得以套取金融机构贷款等非法方
式进行转贷。生活中存在很多人碍于情面或者出于
情谊的借款行为，但是借款应当量力而行，如果不顾
自身实际经济情况，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风险也需要自
行承担。法官提醒，应当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合法进行
民事活动，不可藐视法律权威，套取贷款进行转借。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
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
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
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
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

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
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
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
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矛盾“千千结”纠纷“了”彻底

套取银行贷款后转借他人？

借贷合同无效！

郭琪 西宁市湟中区人民法院上五庄法
庭四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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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责任在心责任在心

12月19日一大早，城东区港欧东方
花园小区居民杨先生提着家中分类好的
生活垃圾，径直走向小区的垃圾分类投
放点，将两袋不同分类的垃圾分别投到
对应的垃圾桶中。他告诉记者，自从小
区被列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后，自
己和家人渐渐适应并养成了垃圾分类投
放的习惯。他觉得，每天正确地投放垃
圾，就是在用实际行动保护环境，节约资
源，实现循环利用。

垃圾虽小垃圾虽小，，牵着民生牵着民生，，连着文明连着文明

五年来，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
逐步建立，市民分类习惯逐步养成，示范
小区和企事业单位等生活垃圾分类达标
率达 95%以上。2024 年，在住房城乡建
设部对全国80个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
评估中，西宁位列 27 名，与去年同期相
比，进位8个名次。

对比《西宁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
前（2019年上半年），西宁市其他垃圾日清
运量减少30%，垃圾回收利用率提升20%。

“这是昨天坏了的饭菜，要放到厨余
垃圾桶里；这是一些包装袋、废纸，属于
干垃圾，要放到其他垃圾桶里……”在今
年新建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城西区
恒邦·紫荆城的垃圾分类投放点，物业工
作人员和业主一起检查分类好的垃圾并
投放进相应的垃圾桶内。

今年以来，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全面贯彻落实2024
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切实提高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全面推动垃圾分
类再上新台阶，营造“干干净净、清清爽
爽”生产生活环境，不断推进生态文明高

地中心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连点成线连点成线，，连线成片连线成片，，逐步推广逐步推广

我市制定了《西宁市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2024年行动方案》，一体推进城
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持续全面系统排
查整治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问题短板
弱项，巩固提升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公共机构和已建成的228个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小区引领带动作用。严格落实

“入户宣传、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桶边督
导”分类投放模式，不断增强居民主动分
类意识，助力推进示范小区提标扩面工
作进度。同时持续开展示范点巡查指
导，发现问题及时督促进行整改，对多次
出现的问题集中开展整治并进行“回头
看”，持之以恒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在示范小区建设方面，今年按照全
市12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示范点建
设模式，进一步扩大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小区范围。主城区各街道（镇）在所辖范
围内新增1个示范小区，东川园区、生物
园区新增2个示范小区，南川园区、甘河
园区全覆盖。

大通县、湟源县、湟中区参照主城区
模式要求，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开展试点
工作，其中，湟源县城关镇、大通县桥头
镇各创建2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湟
中区鲁沙尔镇、多巴镇各创建1个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小区，注重发挥“连点成线、
连线成片”集成效应和示范引领作用，推
动形成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生活垃圾
分类模式，逐步推广。

良法善治良法善治，，多方发力多方发力，，积跬步至新阶积跬步至新阶

全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
与度大大提高，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深
入人心。积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组织
开展生活垃圾“微课堂、快闪秀、进万家”
等主题活动687次，开展垃圾分类进小区
宣传 1618 场、进校园宣传 75 场，入户宣
传10万户、入户宣传率达到90%，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6万份；专题培训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物业等73次。新建科普体
验馆 1 处，全年参观体验市民群众达
10200人（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
达95%。

不断促进《西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落地见效，全年开展专项执法
1070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63份，

《行政处罚决定书》61份，分类工作依法
依规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再获
殊荣。西宁市选派分类达人选手代表青
海省参加第二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宣传周活动，荣获优秀奖。

通过建立健全制度体系，规范示范
小区居民投放行为，夯实两网融合建设
等，力争在2025年基本建立配套完善的
生活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做到
主城区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
覆盖率达96%以上，改造提升投放点（站）
数量占比达70%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保持在40%以上，资源化利用率89%以
上，示范居民累计户数覆盖率达70%，以良
法善治推动生活垃圾治理迈上新台阶。

（记者 晴空）


